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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研商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5月 6日上午 10時整 

二、 地點：本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第 2會議室 

三、 主席：顏執行秘書旭明                  紀錄：沈美智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簡報：略 

七、 各單位意見： 

(一) 夏日香氣生活手作工坊 

1. 符合條件裡面有提到，要 3年內有經過查核，這個條

件有點嚴格，能不能再放寬一點。 

2. 條文有提到年度繳費金額在 100元以下者，就可以不

用繳錢，但剛才簡報舉的例子是核定半年的量，是不

是這半年量在 100元以下也是不用繳? 

(二) 財政部(書面意見) 

1. 有關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管理辦法（下稱回收廢棄

物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第 4 條及第 15 條條文與修正

說明，本部無意見。 

2. 有關回收廢棄物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第 7條條文，本部

無意見；至修正說明，有關為簡化小量責任業者稽徵

程序，提升行政效率，參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下稱營業稅法）第 23 條及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符合查定課費條件業者，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查定其營業量或進口量，並主動通

知業者乙節，說明如下：  

(1) 營業稅 

營業稅法第 23 條規定係考量小規模營業人規模狹

小、交易零星，稅務行政處理不易，且有若干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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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特殊之營業人，不便使用統一發票申報營業稅，

爰規定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渠等銷售額及營業稅

額，是以，查定課稅與修正說明所稱簡化稽徵程序

目的不同。 

(2) 所得稅 

鑑於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僅係提供民眾完成

所得稅法第 71條第 1項規定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之參考，屬納稅服務性質，非核定納稅義

務人所得之依據，並與回收廢棄物管理辦法修正草

案擬規範查定課費條件之性質有別。 

(3) 綜上所述，擬建議刪除「參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 23 條及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

務作業要點」文字。 

八、 結論： 

(一) 本次研商會各與會代表所提意見，本署將評估納入修正參

考，並以受惠業者最多為優先考量。 

(二) 對於本次修正草案仍有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會後一週內

（109年 5月 13日前）提供本署。 

九、 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